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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叶荷

法治报通讯员 潘家铭

和用人单位签署了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

后， 刘某却发现自己在签

署合同之前就已怀孕了，

那么， 刘某还能再回到便

利店工作吗？ 近日， 通过

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争议人

民调解委员会的努力， 最

终某连锁便利店考虑到刘

某这些年的付出及未来生

活上可能面临的困难， 表

示在刘某撤回恢复劳动合

同的诉求后， 愿意额外给

予刘某 8000 元的慰问

金。 刘某也对某连锁便利

店的关怀， 表示衷心的感

谢。 事情有了一个完美的

结局。

离职后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2016 年 7 月， 刘某应聘至某

连锁便利店担任收银员。 2019 年 9

月初， 刘某与某连锁便利店签署了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 协议确

定刘某最后工作日为 2019 年 9 月

5 日， 双方对刘某在职期间劳动报

酬、 社保福利、 休假、 加班工资等

事宜均无异议， 并按照刘某的工作

年限双方确认了经济补偿款的支付

数额、 时间。

不久后， 刘某便发现自己已经

怀孕， 根据怀孕周期数推算， 当初

在签署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

时已经怀孕。 在此情况下， 刘某便

向原某连锁便利店提出要恢复劳动

关系。 然而， 便利店对此要求表示

了拒绝。 在双方交涉无果的情况

下， 2019 年 10 月 16 日， 刘某向普陀区劳动争

议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2019 年 8 月， 某连锁便利店因为经营发生

重大变化， 对收银员岗位进行调整； 同年 9 月，

该连锁便利店与收银员刘某签署了 《协商解除

劳动合同协议》， 约定双方劳动关系于 2019年 9

月 5 日终止， 同时解除劳动合同； 所有善后方

案双方均达成一致， 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已经履

行完毕； 不久后， 刘某发现自己怀孕， 并推算

在签署协议时已经怀孕， 因此刘某向某连锁便

利店提出恢复劳动关系的要求， 便利店未予准

许……在接到案件后， 普陀区劳动争议人民调

解委员会调解员第一时间对案件做了进一步了

解和梳理

调解员发现， 在调解过程中， 刘某声称签

订协议时， 某连锁便利店是单方面通知其提前

解除劳动合同， 双方并没有经过真正的协商谈

判。 刘某事前没有思想准备， 在签订解除协议

时并不知晓自己已怀有身孕， 应当认定为“存

在重大误解情形， 且未经怀孕女职工同意， 用

人单位不得与其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然而， 某连锁便利店表示， 双方签署的协

议书已经写明“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 相关

的经济补偿、 劳动报酬、 福利待遇已经协商明

确并已经履行， 刘某无权要求恢复劳动关系。

作为处于正常生育期的妇女， 刘某对自己是否

怀孕应当有正确的判断。 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

在双方真实的意思表达清楚后实施的行为， 应

该承担相应的后果。 既然刘某签署了协议， 那

就不存在欺诈胁迫， 协议约定的内容就是双方

真实的意思表示， 该协议合法有效。

为了确定怀孕知情情况， 调解员再次询问

申请人刘某， 得知刘某和某连锁便利店在签订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 时， 双方确不知晓刘

某已怀孕。

人性关怀 用爱心消除隔阂

目前情况是， 刘某与单位是在协商一致的

情况下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某连锁便利店依

法支付了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刘某也接

受了该经济补偿， 说明刘某对终止劳动合同的

法律后果是清楚知晓的， 不存在重大误解。 然

而刘某是育龄妇女， 对自己是否怀孕应当有正

确的判断， 即使如刘某所说当时确实不知晓自

己已有身孕的事实， 也不属于司法解释所规定

的“重大误解” 类型， 从而不能恢复劳动关系。

那该怎么办？ 在听了调解员对相

关法律法规条的分析后， 申请人

刘某表示认可， 但对怀孕、 生产

及产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工作，

刘某表示担忧。

调解员发现刘某的担忧后，

决定从人性关怀的角度出发， 劝

解某连锁便利店是否能针对这一

个例， 有一个爱心关怀的举措。

“刘某为便利店服务三年， 没有

功劳也有苦劳。” 调解员继续劝

说某连锁便利店， 刘某因为没及

时发现怀孕， 接下来可能会在很

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入。

最终， 某连锁便利店考虑到

刘某这些年的付出及未来生活上

可能面临的困难， 表示在刘某撤

回恢复劳动合同的诉求后， 愿意

额外给予刘某 8000 元的慰问金。

刘某对某连锁便利店的关怀表示

衷心的感谢。

【点评】

本案是一起职工怀孕不知情的情况下解除

劳动关系后反悔的劳动争议纠纷。 调解员以法

释理， 以情感人， 最终圆满解决了这一纠纷。

此案有两个矛盾焦点： “公司可否与怀孕

女职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 以及 “怀孕女

职工在劳动合同协商解除后可否以 ‘重大误解’

为由反悔？”。 对于这两个焦点， 调解员对相关

法律深刻领会、 熟练运用， 对申请人进行有理

有据地解释和劝说， 让申请人知晓： 以协商的

方式解除劳动合同， 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 42 条

所规定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

刘某签约时不知晓自身已经有孕， 也不能以重

大误解的理由要求撤销协议。 调解员对争议焦

点依法释明， 普法宣传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 ，

当事人听得懂、 听得进。

在当事人刘某认清自己的要求不合理后 ，

调解员考虑到当事人的委屈和困难， 以情感人，

希望某连锁便利店以和为贵， 对老员工多一点

关怀， 推动双方迅速达成和解， 某连锁便利店

和刘某皆大欢喜。 本起争议化解成功， 体现出

调解员对法律和人情的准确把握和灵活运用 ，

实现了法理、 情理的有机融合。

离职后发现怀孕 还能回原单位吗？
普陀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从人性关怀的角度出发化解纠纷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酒后坐网约车， 却发

起了酒疯 。 不但辱骂司
机， 还动手打人。 司机随

即报警， 而醉汉酒醒后也

深觉内疚， 但该如何赔偿
呢？ 两人来到闵行区颛桥

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公安司
法联调室寻求帮助。

调解员在多方了解情

况后， 采用 “背对背” 的

方法， 与当事双方分别沟
通， 最终在法律的框架下

两人达成和解， 一起侵权
责任纠纷顺利化解。

【案情简介】

2019 年 1 月初的某天， 张某通过手机软件

选择网约车服务， 为他提供服务的是司机周某。

到达目的地后， 周某要求张某将吃完的饼干包

装袋带下车， 酒醉的张某听后情绪十分激动，

不仅大声辱骂周某， 还动手殴打了对方， 周某

随后报警。 民警到达现场后， 根据周某的伤势

开具了验伤通知书， 并将情绪亢奋、 胡言乱语

的张某带回所内进行详细询问。 张某酒醒后对

自己当时的行为懊悔不已并愿意适当补偿周某。

于是， 张某与周某就赔偿金额问题， 向颛桥镇

人民调解委员会公安司法联合调解室提出调解

申请。

【调解过程】

调委会接到纠纷后， 调解员立即与派出所

相关民警进行沟通了解相关情况， 并经分析认

为， 本案只是由一桩因误会引起的侵权责任纠

纷调解案。

于是， 调解员与双方当事人取得联系， 并

约定调解时间。 调解一开始， 调解员表示， 希

望双方都能收敛脾气、 调整心态、 平复情绪，

尽快解决纠纷。 调解员先了解双方的想法， 同

时给双方一个能宣泄情绪的窗口， 为之后的调

解做好铺垫。 周某表示这次的遭遇给他身心都

带来了的巨大伤害， 因此提出 6000 元的赔偿金

额。 张某听后立即跳起来， 没等周某解释， 便

情绪激动地指责周某的行为是讹诈。 调解员见

状一边安抚张某的情绪， 一边劝说张某听完周

某的陈述。 随后，周某解释道，他在就医治疗后，

并没有完全康复，身体仍旧感到不适，之后还需

要继续检查治疗，而医院也针对他的情况开具了

病假单。但是家中有怀孕的妻子和年迈的父母需

要他养活，因此他忍着病痛继续工作，所以提出

要求对方给予6000元赔偿。听完周某的解释， 张

某仍旧不同意对方的赔偿方案。

双方对责任分担并无异议， 但在赔偿金额

上产生巨大分歧， 于是调解员及时调整策略，

采用“背靠背” 的方法， 单独和双方进行沟通。

张某告知调解员， 他是外来务工人员， 个人经

济能力有限， 无法承担对方提出的赔偿金额。

调解员表示个人经济能力有限不能成为逃避赔

偿的理由， 根据 《侵权责任法》 第二条、 第三

条以及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八条的相关规定，

他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周某的损伤， 应当对周某

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而根据 《侵权责任法》 第

十五条、 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 他应当对周某

的医疗费、 误工费等进行赔偿。 张某听后， 表

示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过错， 并愿意在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给予 3000 元的赔偿。 随后， 调解员

找到周某， 首先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和理解，

其次将张某的情况进行详细的介绍， 劝说周某

能体谅双方同为外来务工人员， 生活比较艰辛

的情况， 另一方面周某如若坚持原有诉求， 可

能导致无法及时结案， 迟迟拿不到赔偿款， 不

如适当退让， 降低赔偿诉求。 周某在一番深思

熟虑后， 表示愿意将赔偿金额降至 4000 元。 调

解员通过核算周某的医疗费、 误工费等之后认

为这个赔偿金额比较合理， 于是将这个赔偿方

案告知张某。 张某在调解员情理法相结合的劝

说下， 最终表示接受。 于是， 双方再次会面，

张某主动向周某赔礼道歉， 双方商定赔偿金额，

握手言和。

最终， 在调解员的努力之下， 双方达成一

致， 并签订人民调解协议。

【案例点评】

本案是一起因人身伤害引发的侵权纠纷 ，

双方对责任的分担并无异议， 但双方均为外来

务工人员， 且都上有老下有小， 经济状况不佳、

生活比较困难， 因此对赔偿金额的意见差异较

大， 导致案件的调解难度加大。 调解员在本案

的调解过程中， 首先在前期通过和办案民警的

沟通详细地了解了纠纷的经过， 并分析双方的

个人情况、 心理情况和争议焦点， 同时制定调

解方案。 然后， 在调解中， 根据实际情况， 及

时调整策略， 灵活改变思路。 最后， 从当事人

的切身利益出发， 帮助当事人分析和认识纠纷

解决方案的利弊， 从而引导当事人适当作出退

让， 促成双方达成共识， 化解纠纷。

酒后冲动打司机 赔礼道歉再赔钱
闵行区颛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公安司法联调室化解一起侵权责任纠纷

离职后发现怀孕，

我该怎么办？


